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溫室氣體範疇三年排放量 

本公司依據 ISO 14064-1 準則進行溫室氣體排放盤查與分類，並依該準則所定義之範疇三類別，

揭露本公司具顯著性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項目，盤查與揭露範圍涵蓋本公司所有營運據點，包括 埔

鹽廠、芳苑廠及斗六廠。 

為確保揭露內容之完整性與實用性，本公司針對範疇三各類別，綜合考量「資訊取得難易度」、「活動

數據準確性」、「數據蒐集與準備時間」、「減量作為施行可能性」及「預期使用者需求」等因素，並透

過重大性矩陣作為評估工具，進行顯著性鑑別，據以辨識對組織具有顯著影響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來

源。 

經評估後，範疇三中類別 4：組織使用之產品所產生之間接溫室氣體排放具顯著性，並選定以下子類

別進行揭露： 

● 4.1 源自採購商品的排放 

● 4.3 固體與液體廢棄物處理產生的排放 

針對上述類別與子類別，本公司依據國家排放係數計算年排放量，相關數據均依實際營運活動蒐集，

作為本公司後續溫室氣體管理與減量策略規劃之依據，茲將本公司民國 113 年度各廠區之活動數據

揭示如下： 

 


